
金融风险动态变化 现金贷整治效果需适时评估 

  

金融风险的具体规制路径会随着具体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而不断演进，风险整治的具

体措施应当不断被评估，以符合市场发展和金融安全平衡的需要。 

本月初，互联网金融风险和 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下发《关

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此前，由于裸条等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网贷业已经

不仅是一个盈亏的金融问题，也涉及普通民众的安全感焦虑。趣店上市时激发的热议，可见

一斑。加之近期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基调，故而监管趋严，并不令人意外。当然，监管

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匹配性、比例性的讨论，仍然值得细化。 

网贷乱象和潜在的风险有两个不同层面。 

一方面，网贷是否由于其高利贷、利滚利等性质，造成了借款人过重的负担？这是公

众较为关心的一面。另一面相反，网贷企业是否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否有盈利的可能、

整个行业是否“靠谱”，是否有连环倒闭、集体垮台的风险。这在地下骗贷产业链形成后，

同样已经成为现实威胁，且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关联更紧密。 

此次《通知》兼顾了上述两个层面的风险整治。但金融风险的具体规制路径会随着具

体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而不断演进，风险整治的具体措施应当不断被评估，以符合市场发展

和金融安全平衡的需要。笔者认为，如下几个问题值得结合后续市场表现继续探究。 

首先，是放贷机构增减与利率高低的关系。一刀切关闸是一种常见的传统规制方法。

其潜在思路是：坏人太多，所以先关门识别，再慢慢放进来。在现金贷领域，突出的矛盾是

利率过高，并由此导致了后续的催讨纠纷。利率高是由于借款人信用等级低、风险大，获取

资金供给的渠道有限。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放贷机构数量减少、彼此竞争性减弱，则市

场化利率会更高。 

其次，是利率应当如何规定。监管者要求各类机构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

合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要求，这实际上是把网贷机构当作非金融机构看待。最高

法院 2015年《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宗明义地说“经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

纷，不适用本规定”。故而，一方面加强对网贷机构的资质监管，另一方面又让它们适用老

百姓之间借钱的规则，网贷机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变得不清晰。 

第三，是如何令网贷机构做到自我风险防范、增进市场竞争。去年以来，网贷机构出

现倒闭潮，但并未对系统性金融安全造成冲击。相反，一定程度的市场洗牌是有益的，对投

资者也起到了现实教育作用。现实中确实存在年化利率超过 36%的贷款需求，强制要求网贷

机构不得逾越此红线，只是限定了它们在“中低风险，中低利率”的场域内游戏。但“高风

险，高利率”的市场需求不会消失，供给会变得更为灰色。 



尽管管制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有大幅变化，但从长远看，对现金贷的机构准入和利率管

制措施的效果仍需不断评估，以适时调整。网贷业本身就是传统银行业的补充，填补的是低

端市场，管制规则应当有所不同。 

事实上，其潜在负面影响可以通过两道堤坝来提防。一是杜绝公众存款和银行资金化

身网贷机构的本金，这在《通知》中已较为明确；二是通过公安等部门协作，消除暴力催讨

行为；从而让网贷业凸显各自评估收益与风险、适者生存的金融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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